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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3 年第 9次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113 年 9月 23 日（星期一） 

貳、時間：15時 

參、地點：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邱代理市長臣遠                   紀錄：洪台輝技士 

伍、與會人員：詳如出席會議簽到表 

陸、請假：區研中心、科管局 

柒、會議紀錄 

一、 歷次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表 

(一) 編號 1130701 

1. 交通處 

已拜會巷內主要的民眾  並取得民眾理解且說明

巷內沒有多少住戶  近期會行文工務處辦理相關工程  

相關配套措施將一併處理。 

2.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二) 編號 1130801 

1. 張新立委員 

9 月交通安全月尚未結束  請大家積極推動  希

望把宣導盡量做滿  讓民眾都能吸收交通安全知識 。 

2. 主席裁示 

相關的交通宣導工作請持續推動  本案同意解除

列管。  

(三) 編號 1130802 

1. 主席裁示 

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四) 編號 11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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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孝賢委員 

見警率還是非常重要  提高見警率對民眾違規有

嚇阻作用  所以還是辛苦警察同仁執行相關工作  或

是使用科技執法輔助。 

2. 警察局 

所有騎樓取締的案件  後續都有查證  皆由當地

業者或住戶檢舉  而且檢舉人都在現場看著同仁到場

取締  經里長以及相關機關反映  本局都有回去查證 。 

3. 主席裁示 

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二、 「新竹市交通安全月活動成果」專題報告 

(一) 警察局 

1. 11 座科技執法於 9月 19 日開始宣導  其中特別於東

門圓環周遭針對車不停讓行人執行科技執法。 

2. 車不停讓行人的蒐證較費時間  必須有固定攝影機拍

攝  並由本局同仁確認  如果有科技執法協助  就可

以節省人力  而且舉證照片也會明顯紀錄違規行為 。 

3. 在 10月 16 日正式執法前  會統計宣導期的違規  並

將相關點位的違規樣態  再次提醒民眾  也作為日後

調整科技執法設備的依據 。因為這幾座科技執法設備

都是移動式的 可以移動調整。 

(二) 主席裁示 

1. 9 月交通安全月活動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  吸引親子

踴躍參與  我也實際參加當天的活動  透過互動式的

學習  小朋友參加的意願非常高  大人也就會一起投

入。 

2. 最近於民政處跟環保局舉辦的節電講座  中間施政報

告時  我也會協助宣導交通安全  在交通安全宣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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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推動很落實  應該可以充分感受目前停讓文化有

改善。 

3. 科技執法是針對熱能感應  只要車子跟人接近一定的

距離  就會開始錄影的  然後截取 4張圖  作為開罰

依據。 

4. 因為不用人工舉證  而且可以移動設備至其他點位  

請本市警察局評估 1 個月後 取締比例比較低的地

點 可以更換至其他。 

三、 每月事故分析解讀及策進作為報告 

(一) 每月事故分析解讀 

1. 羅孝賢委員 

(1) 行人 A1 事故中有 2 人是使用電動代步器 電動

代步器其實是行人輔具  但是有很多高齡者會開

在路上並開得很快  電動代步器有 1個特色  它

輪子很小  高度相對低矮  所以比較高的車子看

不到它 容易發生事故。 

(2) 因為有些地方沒有人行道  使用電動代步器時一

定要靠邊 。也建議能夠插旗  例如自行車有插旗

子較能夠讓車輛看到 。另外  電動代步器上沒有

燈  也沒有反光的裝置  這部分如果有機會  除

了宣導外 也可以評估提供這些配備給使用者。 

(3) 行人死亡變多  跟個人感受不太一樣  因為我發

覺新竹市車輛變得比較會停讓行人  應該要更深

入分析事故態樣。 

(4) 科技執法的重點不是在罰錢  所以宣導完後  或

許再給一些勸導期  讓民眾知道市府在執行科技

執法  然後才開始處罰  這樣被反彈的力道會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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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宗修委員 

(1) 現在聚焦 A1 行人事故 深入分析後是以高齡者

為主  但是警察局提供的數據  實際上行人高齡

者 A2事故是減少的  所以說高齡者身體較脆弱  

發生事故容易受較大傷害。 

(2) 長者共餐的地方都是高齡者  所以建議從該地方

來針對高齡者教育宣導。 

(3) 警察局現在統計數據有用移動平均  建議在移動

平均數後面用括號寫 k等於多少。 

3. 張新立委員 

(1) 移動平均數的部分應是前後加總 5個月。 

(2) 新竹市高齡者跟行人事故很多的原因為人行步

道太缺乏 、不友善  然後路邊停滿車  造成行人

必須走在車道上  電動代步器也沒有地方可以騎  

而且路不寬  上述是高齡者用電動代步器的最大

問題。 

(3) 在推動交全宣導時  可以用口號傳遞  讓受眾學

到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要加深宣導效果  要教導

民眾怎麼融會貫通 例如實地勘察。 

(4) 在設計活動時  要考慮目前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對象是誰  重要的宣導內容是什麼  然後融入活

動設計裡面。 

(5) 今年交安月的活動 大部分是父母帶小孩參與 

但是重要族群還有高齡者  建議未來可以針對高

齡者特別設計活動 改善高齡者事故。 

(6) 高齡者的問題在宣導上要讓全民知道  需要大家

的關心。 

(7) 日本的駕訓班會到社區推廣  透過模擬器測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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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的反應  也讓高齡者練習嘗試駕駛  然後給

高齡者做評估  告訴他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應該

注意哪些事項。 

(8) 以前有透過全國的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  推動交

通安全五大運動  第 1個  請大家車頭朝外停車  

第 2個  乘客也有責任要關心或協助駕駛人  第

3 個 下車時請對公車跟計程車司機說謝謝 第

4個  汽車禮讓行人時  請揮手致謝  最後 1個  

看到高齡者跟小孩過馬路時 協助他過馬路。 

4. 馮道偉委員 

(1) 改善作為的效果要看減少多少事故或是減少多

少死亡人數 而不是辦幾場活動。 

(2) P11 的圖顯示事故是發生在哪裡  但是有些突兀  

建議補充說明此圖的意義 。另外  此圖只有東區

跟北區 建議增加香山區。 

(3) A1 事故第 2件  發生地點在公道五路四段的燈桿

編號 346537  然後會勘改善的部份是在公道五路

四段的路燈編號 1436370 號碼不一致再請確認

一下。 

(4) 綜合這 4件事故  提出的改善作為與事故原因的

相關性較為缺乏  建議要再針對事故分析跟特性

研擬改善。 

5. 民政處 

建議電動代步器的宣導可以搭配各個社區長者

共餐活動 因為相當多的高齡者都會參與該活動。 

6. 交通處 

(1) 透過電動代步器事故的影像顯示  大部分車輛撞

到電動代步器時車速都很快  表示駕駛根本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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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  而且有些電動代步器突然駛出  速度也

不慢。 

(2) 電動代步器要有反光裝置與旗子  販賣的廠商應

該把它列為基本配備  電動代步器為個人行動輔

具  屬醫療器材的一種  為衛生局管轄  本處再

跟衛生局研議  是不是可以要求業者販賣時能附

贈旗子、燈具或反光配備。 

7. 主席裁示 

(1) 電動代步器的宣導  請依羅委員建議事項  強化

電動代步器的可識別度  並建立正確的使用觀念  

對業者跟使用者宣導強調電動代步器是個人行

動輔具 不是道路上行駛的車輛。 

(2) 如果有共餐活動  請跟民政處詢問適合的場次做

宣導。 

(3) 未來各局處在舉辦道安活動時  要針對目前肇事

數較高的族群去協調各局處  比如高齡者宣導可

能要透過民政處接洽鄰里共餐活動  比較可以接

觸到目標族群  或是教育處搭配祖父母日的活動

做教育宣導。 

(4) 建議洽詢民間團體或基金會協助辦理交通安全

的社會運動  例如透過比較簡單的模式  像是協

助高齡者過馬路 或用 AR 科技或穿戴式裝備實

際體驗  讓民眾理解年紀大之後  行動不便的感

覺。 

(5) 張委員建議的交通安全五大運動  如果有適合本

市的運動  可以做簡易的政策宣導  尤其是協助

幼童跟高齡者過馬路 可以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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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國橋 A1事故改善 

1. 羅孝賢委員 

建議採用改善方案二  但請蒐集機車直行跟右轉

的交通量與大型車右轉的交通量  分析從槽化線末端

到最後右轉路口的長度是不是足夠。 

2. 吳宗修委員 

(1) 建議採用改善方案二  因為以前車道太寬  所以

才增設機慢車道  如果使用槽化線縮減車道寬度  

容量會降非常多。 

(2) 改善方案二才有對應跟車禍原因 。因為部分路段

沒有車道線  所以大型車要走交流道到公道五路  

一過島頭就往右靠  應該是這樣才造成車禍  所

以方案二已經把動線分的非常清楚  要變換車道

需經過槽化線島頭之後才能變換。 

3. 張新立委員 

(1) 當時我有到現場會勘  現況是機車道到分隔島島

頭就結束了 然後汽車駕駛會從那邊開始靠右。 

(2) 同意採用改善方案二  但是內車道的車輛因為要

駛往公道五路而有交織的現象  該段對機車是很

大的威脅  也是因為橋面不夠所造成 。以後要向

民眾警告說此段有交織問題 所以是危險路段 

請大家減速慢行。 

4. 馮道偉委員 

改善方案第二案有個缺點  還需要相關數據佐證  

確認變換車道長度足夠才能做  建議請顧問公司再確

認可行性。 

5. 交通處 

建議改善方案二  可改善交織及兼顧效率  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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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往園區的主要道路  大型車輛在靠邊時往往有死角  

機車容易不自覺開到死角區域範圍  導致大型車輛看

不見機車 。如果按照方案二的做法  就會讓大型車在

併入車道時會在直線段  不在彎道上  會提供比較好

的視野。 

6. 主席裁示 

(1) 交通處從工程面減少汽機車交織的駕駛行為提

出了 2個方案  綜合各位委員的意見跟交通處長

的建議  朝向改善方案二 「以槽化線延長機車優

先車道標線」方案為推動主軸。 

(2) 依委員的意見  請在推動前了解目前此路段的機

車流量與大型車轉彎的數量 做進一步的分析 

當作執行的依據  並在下次會議的管考事項提出 。 

(三) 延平路虎林國中、國小前 A1事故改善 

1. 吳宗修委員 

(1) 延平路二段是雙向二車道  一般民眾不會接受把

它實體分隔 恐怕阻力非常大。 

(2) 如果要仿東山街型式  道路寬度可能不夠  因為

路肩 2公尺  設停車位會造成車格兩邊緊靠車道

跟人行道  如果出車禍恐怕會有責任  因為車輛

要停進車位和開車門可能會影響到行人  公路局

規定人行道至要少 1.5 公尺以上。 

2. 張新立委員 

(1) 我有出席延平路的會勘  很多里長和議員也到場

討論  問題除了路不寬  還有那些路樹  多年來

發生多次車禍  曾建議移樹  但民眾反對  另外  

路邊兩側的電線桿也是一樣問題 。所以長期來看  

這些東西沒有解決  只有那些路寬  再怎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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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完善。 

(2) 我覺得如果議題要完整 、全面性地改善  兩所學

校跟周遭要整體重新整合  不要個別改善  就我

個人經驗 此處已經發生好幾起 A1 事故 學校

周遭巷道也有跟延平路交會的問題  駕駛也不是

很守規則  學生也會從巷道出來 。另外  延平路

此段聽說限速是 30  但是民眾都開的好快  這個

問題須從上下游的改善  確實需要花更多時間研

究。 

3. 馮道偉委員 

P1 的資料呈現 112 年 9 月至今總共 25 件事故 

A1 事故 1 件、A2 事故 15 件、A3 事故 9 件 因為這

件 A1 事故比較像是單一事件 如過要把它當成重點

做改善的話  可以再深入分析其他事故的肇因 、型態 、

車種等數據 再想要怎麼改善比較有針對性。 

4. 教育處 

目前虎林國中跟虎林國小的通學步道改善已經

啟動  預計於明年 3月到 4月就可以完成  目前規劃

會使用學校退縮用地  讓整個步行環境區域更完整  

現有的避車彎也會納入  所以趁著這個時機  本處會

去檢視  有什麼需要再改善的地方  然後跟交通處一

起合作。 

5. 交通處 

(1) 本案本處到現場兩次有觀察到幾種情況  第1個  

機車跟汽車都在人行道及家長接送區上面行駛 

甚至還有逆向行駛橫跨雙黃線到對向道路  而且

車速非常快 。第 2個  違停的情況非常嚴重  然

後沒有行人空間  我們有跟此處安親班老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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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國中的警衛面談過  他們認為此處車速都非

常快  過去也發生滿多事故是因為車速快所造成 。 

(2) 本處過去幾年有嘗試在此區段做一些交通改善 

但是所有的改善都被否決  本次改善主要以雙黃

線 、槽化線以及設軟桿分隔  遏止違規跨越的行

為  改變民眾的習慣  但是里長認為如果要這樣

做  延平路全段都要做才公平 。另外里長也提出

整條路都是未徵收的私人土地  如果要做這些有

規範性的設施  要地主同意  這是此處長久以來

一直沒辦法積極改善的原因。 

6. 主席裁示 

(1) 針對虎林國小的車禍事故  第一時間我也非常沉

痛  也感謝府內各單位協助  民政處協助家屬處

理後續  教育處也實際去關懷受傷的學生跟家屬  

也感謝警察局與交通處第一時間邀請道安委員

辦理會勘並提出改善方案  除了道路的改善  還

是要請警察局針對毒品毒駕的問題  追本溯源加

強本市毒品防制工作。 

(2) 針對交通處提出的改善方案 綜合委員的意見 

請再進一步做總體規劃  不只是針對虎林國中和

虎林國小  請整合學校周邊區域及道路進行整體

改善。 

(3) 教育處提出增設避車彎 、校地退縮  請交通處跟

教育處針對本案再做進一步的總體規劃 2 校學

生的需求跟車流動向的分析 再做深入的討論 

列為下次待辦事項 再來做決議。 

(4) 在校方願意配合的狀況下  應該能做比較有效的

調整  另外  事前的分析跟溝通要做足  決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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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性同意執行  但是中間如需面報或溝通請隨時

跟市長室聯絡 。本案請教育處協助跟校方取得共

識後 再來去執行。 

四、 主席綜合裁示 

(一) 近期經常收到民眾陳情交通安全問題  不管是學生上

學人車爭道 、路口標線問題等  我也參加勞工處舉辦

的青年公共政策研習營的活動  參與者提出的交通問

題  請行政處跟勞工處索取這些相關提案  他們比較

關心的部分是希望增加 YouBike 站點 、共享機車 、號

誌管理、候車安全等。 

(二) 從這兩次的事件可以反映出  我們在第一時間的處理

非常的迅速  大家也非常認真  未來還是要保持這樣

的作業品質  我非常關心交通安全  請第一時間回報  

並請馬上辦會勘  或者做必要的緊急應變  讓民眾安

心 所以也希望各局處可以加強橫向聯繫。 

捌、散會(17 時) 


